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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

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執行、審查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4年 5月 19日中午 12時 

地點：本署五樓第二會議室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詳簽到表 

主席：陳主任檢察官建弘         紀錄：王雅莉 

104 年 5月份緩起訴處分金執行、審查小組 

審查公益團體申請會議紀錄統計表 

 

編
號 

申 請 

團 體 
申請計畫 

申請 

金額 

審查 
意見 

補助 

金額 

備   

註 

1 社團法人中

華民國道德

重整協會(道

整字第

104034 號) 

通知尚未收

到指定當事

人應支付之

緩起訴處分

金款項 6 萬

元。 

6萬元 通過 補助社團法人

中華民國道德

重整協會該筆

款項新台幣6萬

元，由臺南榮譽

觀護人協進會

之認罪協商金

帳目撥付。 

2 財團法人臺

南市私立天

主教美善社

會福利基金

申請將其緩

起訴處分金

專戶所餘利

息新台幣 33

無 照案

通過 

請該會將孳息

33 元繳回本署

302 專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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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(104 美基

字第 142 號) 

元繳回。 

3 台南市生命

線協會(南市

命協 19 字第

036 號) 

申請辦理 104

年度「珍愛生

命─自殺防

治志工在職

專業訓練方

案」 

新台幣

9 萬

2600

元。 

駁回 活動內容為補

助該協會志工

在職進修，未能

直接、有效嘉惠

弱勢民眾，公益

性薄弱，經委員

會決議予以駁

回 

4 財團法人天

主教善牧社

會福利基金

會(善露字第

018 號) 

補正「『折翼

再飛翔』」104

年度家庭暴

力暨性侵害

婦幼緊急及

短期庇護服

務計畫」案申

請資料。 

新台幣

34 萬

6600

元。 

部分

通過 

補助新台幣 20

萬元，由財團法

人犯罪被害人

保護協會臺灣

臺南分會之認

罪協商金帳目

撥付。限定不得

使用於「個案保

險費」及「書報

雜誌費」。 

5 財團法人現

代婦女教育

基金會南區

補正 104年度

「家暴復原

者縫“紉”

新台幣

10 萬

7400

駁回 該申請案公益

性薄弱，本署緩

起訴處分金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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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站(現南

站 字 第

1040000020

號) 

支持計畫」申

請案資料。 

元。 源有限，經委員

會決議予以駁

回。 

6 財團法人臺

灣醫療改革

基金會(醫改

字第

1040004002

號) 

補正 104年度

「強化台灣

建立非營利

醫療環境計

畫」案申請資

料。 

新臺幣

250 萬

元。 

緩議 該申請計畫自

籌款比例仍未

達 百 分 之 二

十，請該會補正

資料後，本委員

會再行審議。 

7 社團法人台

南市智障者

福利家長協

進會(南智福

(104) 字 第

022 號) 

申請辦理 104

年度「方舟假

期暑期成長

營」計畫。 

新台幣

24 萬

3600

元。 

部分

通過 

補助新台幣 10

萬元，由臺南榮

譽觀護人協進

會之認罪協商

金帳目撥付。限

定使用於午餐

費及外聘講師

費。 

8 財團法人臺

灣更生保護

會臺南分會

( 南 更 保

10412001980

申請辦理 104

年度「修復式

正義處理校

園事件實施

計畫」案。 

新台幣

69 萬

元。 

部分

通過 

補助新台幣 60

萬元，由該會緩

起訴處分金餘

額支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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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) 

 

 


